
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與法律碩士學程修習證明申請表
系所：□企管學系碩士班  □法律科際整合研究所

□ 其他，請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     學    號：                 

年級：                        填表日期：   年  月   日

＊繳交本表時請將成績單正本裝訂於後

· 少。

	申請欄（由學生填寫）
	審核欄（由系所填寫）

	修習科目名稱
	學分數
	成績
	採計學分

（填學分數）
	不予採記
	審核人員簽章
	備註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	學程召集人
	系所主管
	認定學分數
	審核結果

	
	
	
	 □ 通過

 □ 不通過


表單編號：QP-305-01-04保存年限：1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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